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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作为

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利华”或“公司”）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对菲利华

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菲利华石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或

“上海石创”）因经营发展需要，拟进行增资扩股，注册资本拟由人民币

3,050.1923 万元增加到 3,324.7098 万元，增资资金主要用于全资子公司济南光

微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光微”）“高端电子专用材料精密加工项

目”建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高端电子专用材料精密加工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49）。 

本次上海石创增资扩股，公司出资人民币 14,410.0000 万元认购上海石创新增

注册资本 219.7664 万元；北京集成电路装备产业投资并购基金（有限合伙）出资人

民币 1,315.0000 万元认购上海石创新增注册资本 20.0550 万元；苏州芯动能科技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人民币 600.0000 万元认购上海石创新增注册资本

9.1506 万元；如皋市天高如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人民币 657.0000

万元认购上海石创新增注册资本 10.0199 万元；福建华赫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出资人民

币 580.0000 万元认购上海石创新增注册资本 8.8456 万元；睿联新杉（海南）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19.0000 万元认购上海石创新增注册资本 3.3400 万元；武汉

云之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19.0000 万元认购上海石创新增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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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0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由 57.1886%上升至 59.0767%，本次增资

扩股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本次增资定价参考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并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增

资方以 65.57 元/股的增资价格认购上海石创新增加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274.5175

万元，超出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上海石创股东荆州市麟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荆州市钊晟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荆州市丰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邓家贵、吴学民为公司关联方，公司与相关关联方一致同意本次增资事项，

相关关联方共同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商春利、蔡绍学、郑巍、卢晓辉、孙凯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本次增资暨

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本次增资暨关联

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

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关联方介绍 

（一）荆州市麟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荆州市麟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商春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00MA49N38N5R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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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21年 1月 4日 

注册资本：2,782.5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荆州开发区东方大道 68 号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内

(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合伙人结构 

序号 姓名 合伙人性质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商春利 普通合伙人 795.00 28.57 

2 郑巍 有限合伙人 397.50 14.29 

3 卢晓辉 有限合伙人 397.50 14.29 

4 李再荣 有限合伙人 397.50 14.29 

5 徐燕 有限合伙人 397.50 14.29 

6 魏学兵 有限合伙人 397.50 14.29 

合计 2,782.50 100.00 

3、关联关系：荆州市麟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

人商春利为公司董事长；有限合伙人郑巍为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有限合伙

人卢晓辉为公司董事；有限合伙人李再荣为公司监事会主席；有限合伙人魏学

兵为公司财务总监。 

4、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荆州市麟锐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荆州市钊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荆州市钊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孙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00MA49N3NF52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1年 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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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404.5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荆州开发区东方大道 68 号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内

(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合伙人结构 

序号 姓名 合伙人性质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孙凯 普通合伙人 265.00 18.87 

2 蔡绍学 有限合伙人 26.50 1.89 

3 其他有限合伙人 1,113.00 79.24 

合计 1,404.50 100.00 

3、关联关系：荆州市钊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

人孙凯为公司董事；有限合伙人蔡绍学为公司董事、总经理。 

4、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荆州市钊晟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荆州市丰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荆州市丰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刘俊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00MA49N4E59X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1年 1月 5日 

注册资本：2,663.25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荆州开发区东方大道 68 号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内

（自主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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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合伙人结构 

序号 姓名 合伙人性质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刘俊龙 普通合伙人 397.50 14.93 

2 其他有限合伙人 2,265.75 85.07 

合计 2,663.25 100.00 

3、关联关系：荆州市丰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

人刘俊龙为公司副总经理。 

4、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荆州市丰铎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邓家贵，中国籍自然人，身份证号码为420400************，住址为湖北

省荆州市沙市区****，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经查询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邓家贵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吴学民，中国籍自然人，身份证号码为420400************，住址为湖北

省荆州市沙市区****，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经查询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吴学民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其他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北京集成电路装备产业投资并购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北京集成电路装备产业投资并购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1WR057Q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诺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0年10月27日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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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道8号1幢3层3A01室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咨询。（“1、未经有关

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

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

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下期出资时间为2027年10月20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北京集成电路装备产业

投资并购基金（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苏州芯动能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苏州芯动能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MA21ALF5XN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家港益辰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0年4月22日 

注册资本：125,036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暨阳湖商业街1幢B1-082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

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苏州芯动能科技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如皋市天高如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如皋市天高如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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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2MAC0TY659A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天兴未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2年10月13日 

注册资本：2,6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如皋市如城街道惠隆南路528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如皋市天高如新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福建华赫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福建华赫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5MA2XXDNG39 

法定代表人：CHIN HONEI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30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福州市长乐区首占新区广场南路655号冶金大厦B座501室 

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光电子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金属材料、光电子产品及配件、机械设备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福建华赫光电技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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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睿联新杉（海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睿联新杉（海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U211Y1D 

法定代表人：苗雄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6月18日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河西路创业大厦A座15楼众创空间A区C5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

咨询服务；贸易经纪；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

台、报刊出版单位）；会议及展览服务；翻译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

批的教育培训活动）；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企业形象策划；礼仪服务；组

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睿联新杉（海南）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武汉云之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武汉云之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1MA4K2AY902 

法定代表人：张黎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34410710-c327409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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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8年11月21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洪山区文化大道555号融科智谷工业项目（三期）C2号楼2单元25层

（2）研发号-02号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电子产品、机

械设备、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润滑油、化妆品、乐器、照相器材、矿产品、汽车、

服装、仪器仪表的销售；送电、变电工程、新能源发电工程、风力发电工程、火力

发电工程、环境工程、建筑工程、化工工程、岩土工程设计、施工；水文地质和工

程测量；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调研；展览展示服务；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教育软件产品的研发与批发零售；办公用品、办公耗材、

学习用具、日用品的批发零售。（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武汉云之格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菲利华石创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5529068046 

法定代表人：吴坚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3月22日 

注册资本：3,050.1923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博学路509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光电子器件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石英玻璃制品、半导体用石英环的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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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

上海石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上海石创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08,587.45万元，净资产

86,696.64万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2,926.32万元，净利润4,754.22万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上海石创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35,083.96万元，净资产

90,731.40万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5,050.55万元，净利润4,066.41万元。 

（三）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持股 

（万股） 

增资前 

持股 

比例 

本轮 

增资 

（万股） 

增资后 

持股 

（万股） 

增资后 

持股 

比例 

1 
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 
1,744.3623 57.1886% 219.7664 1,964.1287 59.0767% 

2 
北京集成电路装备产业投资

并购基金（有限合伙） 
159.1512 5.2177% 20.0550 179.2062 5.3901% 

3 
天津显智链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132.6260 4.3481% - 132.6260 3.9891% 

4 
厦门 TCL科技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106.1008 3.4785% - 106.1008 3.1913% 

5 
荆州市麟锐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5.0000 3.4424% - 105.0000 3.1582% 

6 
荆州市丰铎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5000 3.2949% - 100.5000 3.0228% 

7 
上海菲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0.6500 2.9719% - 90.6500 2.7266% 

8 
苏州芯动能科技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79.5756 2.6089% 9.1506 88.7262 2.6687% 

9 
共青城未石红晔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79.5756 2.6089% - 79.5756 2.3935% 

10 
上海丙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9.2800 2.2713% - 69.2800 2.0838% 

11 
荆州市钊晟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3.0000 1.7376% - 53.0000 1.5941% 

12 福建华赫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52.0000 1.7048% 8.8456 60.8456 1.8301% 

13 
荆州市钧瑜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0.5000 1.6556% - 50.5000 1.5189% 

14 吴坚 40.0000 1.3114% - 40.0000 1.2031% 

15 邓家贵 30.0000 0.9835% - 30.0000 0.9023% 



11 

 

16 吴学民 30.0000 0.9835% - 30.0000 0.9023% 

17 
无锡芯创智享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6.5252 0.8696% - 26.5252 0.7978% 

18 
睿联新杉（海南）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26.5252 0.8696% 3.3400 29.8652 0.8983% 

19 
武汉云之格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26.5252 0.8696% 3.3400 29.8652 0.8983% 

20 
宁波武曲星辉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6.5252 0.8696% - 26.5252 0.7978% 

21 
上海琰龙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1.7700 0.7137% - 21.7700 0.6548% 

22 
如皋市天高如新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0.0000% 10.0199 10.0199 0.3014% 

合计 3,050.1923 100.0000% 274.5175 3,324.7098 100.0000%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江苏天健华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菲利华石创科技有限公司拟

增资涉及的上海菲利华石创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华辰评报字

（2023）第0281号），截至评估基准日2022年12月31日，上海石创采用收益法评估后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200,096.00万元，经协商作价200,000.00万元。 

参考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同意增资方以65.57元/

股的增资价格认购上海石创新增加的注册资本人民币274.5175万元，超出注册资本的

部分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定价

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

法利益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六、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经交易各方协商，拟签订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上海菲利华石创科技有限公司（“目标公司、公司”） 

乙方：  

乙方一：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二：北京集成电路装备产业投资并购基金（有限合伙） 

乙方三：苏州芯动能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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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四：如皋市天高如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五：福建华赫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六：睿联新杉（海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乙方七：武汉云之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为甲方新增注册资本的认购方。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乙方四、乙方

五、乙方六、乙方七统称为乙方，除乙方一以外的乙方称为其他乙方。 

丙方： 

丙方一：荆州市麟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二：荆州市丰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三：上海菲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四：上海丙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五：荆州市钊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六：荆州市钧瑜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七：上海琰龙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八：吴坚 

丙方九：吴学民 

丙方十：邓家贵 

丙方一、丙方二、丙方三、丙方四、丙方五、丙方六、丙方七、丙方八、丙方

九、丙方十统称为丙方。 

丁方 

丁方一：无锡芯创智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丁方二：宁波武曲星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丁方三：天津显智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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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方四：共青城未石红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丁方五：厦门TCL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丁方一、丁方二、丁方三、丁方四、丁方五统称为丁方。 

以上各方单独称为“一方”，合称“各方”。 

（一）增资方案 

1、本次增资，甲方每1元注册资本价格为65.57元人民币，自本协议生效且本协

议第三条约定的条件成就之后，新增的注册资本分别由乙方一认购219.7664万元、乙

方二认购20.0550万元、乙方三认购9.1506万元、乙方四认购10.0199万元、乙方五认

购8.8456万元、乙方六认购3.3400万元及乙方七认购3.34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乙方一认购甲方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19.7664万元，认购对价共计人民币

14,410.0000万元。乙方一前述对价中超过新增注册资本的溢价部分计入公司的资本

公积金。本次增资后，乙方一持有公司59.0767%的股权； 

乙方二认购甲方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0.0550万元，认购对价共计人民币

1,315.0000万元。乙方二前述对价中超过新增注册资本的溢价部分计入公司的资本公

积金。本次增资后，乙方二持有公司5.3901%的股权； 

乙方三认购甲方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9.1506万元，认购对价共计人民币600.0000

万元。乙方三前述对价中超过新增注册资本的溢价部分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金。本

次增资后，乙方三持有公司2.6687%的股权； 

乙方四认购甲方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0.0199万元，认购对价共计人民币657.0000

万元。乙方四前述对价中超过新增注册资本的溢价部分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金。本

次增资后，乙方四持有公司0.3014%的股权； 

乙方五认购甲方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8.8456万元，认购对价共计人民币580.0000

万元。乙方五前述对价中超过新增注册资本的溢价部分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金。本

次增资后，乙方五持有公司1.8301%的股权； 

乙方六认购甲方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3400万元，认购对价共计人民币219.0000

万元。乙方六前述对价中超过新增注册资本的溢价部分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金。本



14 

 

次增资后，乙方六持有公司0.8983%的股权； 

乙方七认购甲方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3400万元，认购对价共计人民币219.0000

万元。乙方七前述对价中超过新增注册资本的溢价部分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金。本

次增资后，乙方七持有公司0.8983%的股权。 

丁方及丙方同意，在甲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中放弃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 

2、本次增资后公司的结构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股东、出资额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万元） 

实缴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1,964.1287 1,964.1287 59.0767% 

2 北京集成电路装备产业投资并购基金（有限合伙） 179.2062 179.2062 5.3901% 

3 天津显智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32.6260 132.6260 3.9891% 

4 厦门 TCL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06.1008 106.1008 3.1913% 

5 荆州市麟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5.0000 105.0000 3.1582% 

6 荆州市丰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5000 100.5000 3.0228% 

7 上海菲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6500 90.6500 2.7266% 

8 苏州芯动能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8.7262 88.7262 2.6687% 

9 共青城未石红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9.5756 79.5756 2.3935% 

10 上海丙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2800 69.2800 2.0838% 

11 荆州市钊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0000 53.0000 1.5941 % 

12 福建华赫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60.8456 60.8456 1.8301% 

13 荆州市钧瑜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5000 50.5000 1.5189% 

14 吴坚 40.0000 40.0000 1.2031% 

15 邓家贵 30.0000 30.0000 0.9023% 

16 吴学民 30.0000 30.0000 0.9023% 

17 无锡芯创智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5252 26.5252 0.7978% 

18 睿联新杉（海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9.8652 29.8652 0.8983% 

19 武汉云之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9.8652 29.8652 0.8983% 

20 宁波武曲星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5252 26.5252 0.7978% 

21 上海琰龙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7700 21.7700 0.6548% 

22 如皋市天高如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199 10.0199 0.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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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万元） 

实缴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合计 3,324.7098 3,324.7098 100% 

（二）交割 

1、各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三十（30）个工作日内完成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所有

事项，乙方应分别在该等事项成就之日起二十（20）个工作日内，按照甲方提供的

账户信息以现金形式支付其应付的全部增资款。逾期支付将视为违约，应承担违约

责任。逾期支付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第十条的约定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2、甲方应在交割日向乙方出具确认收到乙方出资款的确认函，并在交割日起三

十（30）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

记、本协议约定的有关董事变更的工商备案登记，以及有关公司章程的工商备案登

记）。如任一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缴纳增资款项，不影响甲方按本协议约定为已

足额履行增资义务的其他乙方按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丙方、丁方、已履行增

资义务的乙方均应配合甲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非因甲方原因导致甲方

无法按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3、自交割之日起，本次增资即完成，乙方可根据法律和甲方公司章程的规定依

据其持股比例享有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依照公司章程规定分取红利、参与公司

重大决策和投票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乙方有权按照其持股

比例享有截至本次交割日的甲方未分配利润、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 

4、税费及其他费用承担 

因签署及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所有税收和相关收费，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由甲方和乙方各自承担。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没有规定的，由甲方

承担。 

（三）本次投资的先决条件 

本次增资以如下条件的成就为先决条件，各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30）

个工作日内完成下列事项： 

1、甲方已按照相关法律、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了本次增资所必需的程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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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履行本协议所必需的批准和授权，包括但不限于取得了公司同意本次增资并签

订本协议的股东会决议。 

2、本协议各方共同签署新的甲方公司章程（应将本次增资完成后的持股情况及

本协议中有关公司治理的相关安排登记在甲方公司章程中）。 

3、甲方已与其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签署竞业禁止协议及保密协议。 

4、乙方中的任何一方如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其应满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

提出的合规要求。 

5、乙方就本次增资已经完成内部的审核和批准手续。 

6、任一乙方未在本条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其应负责完成的先决条件的，不影响已

完成先决条件的其他乙方按照第2.3.1条约定的时间履行其付款义务。 

（四）过渡期间的损益 

过渡期间，目标公司的损益由交割日后的全体股东共同享有。 

（五）不可抗力 

1、由于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罢工、骚乱、传染性疾病等不能预见

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避免且不可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致使直接影响本

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按约定条件履行的，由各方依有关法律规定决定是否解除协议

或部分免除履行协议责任，或延期履行协议。因国家法律或政策的调整等原因造成

本协议不能履行或者不能按约定的条件履行的，各方应当协商是否解除协议或者部

分免除履行协议责任。 

2、发生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当立即通知他方，并尽力继续履行本协议。如不可

抗力时间影响持续达三十（30）日或以上，各方可根据该事件对本协议履行的影响

程度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终止本协议。 

（六）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发生的任何争议，各方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

一方均可向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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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本协议部分条款依据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被确认为无效或无法履行，且该

部分无效或无法履行的条款不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效力的，本协议其他条款继续有

（七）本协议的生效、补充、修订和转让

1、本协议经各方法人/合伙企业签署方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

派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自然人方签字，并经乙方一审议通过本次增资相关议案后

方可生效，即本协议生效日为乙方一作出同意本次增资的决议之日。本协议未尽事

宜，各方可另行签署补充协议。若因现行法律、法规的修改或颁布新的法律、法规

而需修改本协议的，各方应及时协商并修改本协议。对本协议的修订或补充为本协

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协议有同等法律效力。

效。 

3、非经本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并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将其在本协议

下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方。 

七、增资的目的和影响 

本次上海石创增资扩股是为增强资金实力，用于子公司济南光微“高端电子专

用材料精密加工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力。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由57.1886%上升至59.0767%，上海石创仍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今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今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公司与前述关联人之间未发生过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阅，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向上海石创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用于济南光

微“高端电子专用材料精密加工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关联交易

定价在公允的交易基础上协商确定，价格公平合理，遵循市场公平交易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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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

决。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控股子公司上海石创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影

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参与本次增资是基于公司发展战

略规划、业务经营现状等综合因素考虑，不存在向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形，本次交

易事项的内容及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

行了回避表决。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十、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上海石创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事

项，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十一、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且全体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

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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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殷博成  张硕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